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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证券代码：600734    公告编号：第 2018－051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所涉议案（“本次

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623,515,807 股的 20%

（含 20%），即 124,703,161 股，且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 亿元人民币。

扣除发行及相关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亿港元） 

项目投资总额

（亿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亿元人民币） 

1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收购仁天科技控股

47.92%股份  

20.57 17.19 15.00 

合计 20.57 17.19 15.00 

注：根据《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收购仁天科技控股 47.92%股份的拟定价

格为 20.57 亿港元，按照 2017 年 12 月 29 日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港元折合

0.8359 人民币计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17.19 亿人民币。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20 日的关于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公告，该等公告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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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等一直

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项工作。鉴于公布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以后，国内、

香港市场环境、经济环境、融资环境和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鉴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及相关费用后拟用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仁天

科技控股 47.92%股份，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综合考虑外部融资环境、

内部生产经营需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未来战略发展等诸多因素，公

司拟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该方案，也未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文件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2018年 6月 22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将在两个

交易日内就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承诺在本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后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 

四、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是基于资本市场环境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考

虑内部生产经营需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未来战略发展等诸多因素做

出的审慎决策，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3日 


